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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化工大学关于 

成立采购与招标办公室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部、处及校直属单位： 

为了规范学校采购及招标工作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维护学

校利益，促进廉政建设，经党委常委会会议讨论，决定成立采购

与招标办公室。 

采购与招标办公室为学校行政管理机构，职责为： 

（1）在学校采购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，贯彻执行国家有

关政府采购与招投标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，完善学校采购与招

标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； 

（2）宣传国家采购招标政策，解读学校采购招标规章与流程； 

（3）负责全校货物、工程、服务项目的采购与招标工作，

收集整理采购需求，制定年度采购计划和阶段采购任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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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受理学校预算管理资金项目的采购申请，并按规定方

式组织采购； 

（5）受理全校招标申请，审核确定招标文件，负责发标、

开标、评标、定标工作； 

（6）审核学校预算管理资金采购合同及其他招标项目合同

内容并代表学校签订合同； 

（7）对采购与招标有关资料进行归集、整理、存档； 

（8）负责采购进口产品的申报、减免税业务； 

（9）负责采购与招标管理信息化，包括网站、网上竞价采

购系统以及其他采购平台的建设； 

（10） 建设学校“采购评审专家库”、“供应商信息库”，

建立健全相关准入、监督及淘汰机制，负责采购代理机构、外贸

代理机构遴选与管理工作。 

采购与招标办公室核定编制 8名，设办公室主任（正处级）

1 名，副主任（副处级）2 名，科员 5 名（科员一级岗 1 名，科

员二级岗 2 名，科员三级岗 1 名，科员四级岗 1 名）。原国有资

产管理处负责货物类采购的人员编制并入采购与招标办公室。采

购与招标办公室与新校区招标采购办公室合署办公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北京化工大学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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